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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务财政重整的逻辑重塑
与制度优化

冯春夏，裴敬伟

摘要：财政重整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政府债务管理机

制和债务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的要

求下，财政重整制度应当兼顾风险财政体系建构中的政策手段运用、收支平衡导向下的债务规

则衔接和紧急状态下以债务可持续为目的的应急财政整顿，以制度逻辑的厘清作为财政重整的

制度优化前提，通过设计优化突出财政重整制度价值，通过财政管理改进系统涵摄财政重整的

多维价值，实现财政重整的制度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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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财政重整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的重要措施之一。自2016年《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提出地方政府财政重整以来，我国多省多地开展了财政重整实践。财政

重整是一项复杂的、长效的、系统的制度设计，其在债务风险防控制度和债务管理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在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聚焦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应当将财政重整置于整个债务风险防范化解

与地方债务管理体系中重新思考，重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探究财政重整制度的价值以及如何通过对

现有制度的完善更加充分发挥财政重整制度的价值，进而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得以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法学界、经济学界结合域外财政整顿与地方政府破产经验，围绕财政重整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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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构。虽然现行法律法规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并未对财政重整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学界普遍依据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出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答记者问》对财政重整作出了明确的定

义，即“高风险地区通过实施一系列增收、节支、资产处置等短期和中长期措施安排，使债务规模和偿

债能力相一致，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状态”。但上述概念中对于地方政府财政重整的阐述主要集中于制度的

目的及其具体措施。对于财政重整制度的制度逻辑，目前学界关注并不多，且仍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

点认为，财政重整功能应当包含债务重组功能①，即与地方政府财政重整功能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破产，

财政重整应当涉及债务重组及财政调整两方面的功能，并由此提出“债权人参与”“债务调整协议”等一

系列有关债务重组的制度构想；而另一种观点将财政重整等同于“财政调整”或“财政整顿”②，认为财

政重整与债务重组是两个制度，二者应该分开：财政重整不应包括债务重组制度的相关功能，即债务置

换、债务展期、专项债借新还旧、债转股等债务重组措施；财政重整的功能应当专指实现债务可持续性

的财政调整功能③。

本文探讨财政重整稳妥有序处置风险隐患的制度逻辑，并分析现有制度构建情况，提出适用于财政

重整制度完善的制度优化建议，完善重大债务风险处置统筹协调机制，提升处置效能，牢牢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财政重整制度的逻辑重塑

制度实施的差异化源于对制度逻辑的理解差异。制度要实现稳定、有序、平衡、可持续的社会发展，

应当从多个维度把握制度的内在逻辑，根据现有制度的结构推知其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综合依据不同

维度的制度理解明确制度基础性结构，把握制度建构的发展动向。

（一）价值维度：追求债务可持续目标的应急财政整顿

我国地方财政重整本质上属于应急财政整顿。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与中国地方财政重整制度具有

功能一致性的制度主要包括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和地方政府破产制度。财政整顿是由地方政

府自主或者依照重整计划进行的调整，目的是使财政的支出与收入相匹配，恢复地方的偿债能力[1]。实现

功能性的制度安排通常涉及增税、减少开支、出售政府资产等，旨在平衡财政收支和债务偿还能力。而

地方政府破产制度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调整的机制。就现有制度安排而言，我国地方财政重整

的本质是通过采取一系列有关收支等措施，实现财政整顿。而作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中的重要应对措施，财政重整具有应急管理属性，属于行政应急行为之一；财政重整制度条件、主体、

方式、程序的完善可以参照行政应急法律规范的普遍原则实施。

依据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国家的惯例，财政重整（或财政整

顿）的直接目的是降低债务负担率，主要举措是开源和节支[2]。债务负担率是决定债务可持续性的关键因

素，“财政空间”是衡量债务可持续性的指标。Ostry[3]等提出，政府债务有一个临界点，即负债上限，财

政空间即为政府实际负债与负债上限之间的差额。Bohn[4]通过考察基本财政余额对滞后一期政府负债的反

应，认为只要基本财政余额对政府负债呈现出正向反应就可以保证财政可持续性。通常在初期阶段，随

着债务负担率增大，基本财政盈余率呈上升趋势。然而当债务负担率达到一个高水平时，基本财政盈率

急剧下降，使基础盈余无法平衡利息支付，最终导致政府不得不选择债务违约——这一特征被界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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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疲劳”[5]。只要基础盈余率持续正向响应政府债务率，不发生财政疲劳，政府债务便可持续。

我国地方财政整顿措施的目的并非偿债，而是通过财政政策手段实现债务可持续的目标，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相较于大部分国家将偿债率或实质性违约作为地方财政重整的“红线”,我国

则计算市县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的付息率，其措施的直接目的是将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付息率分别

保持在一定基准下[6]。财政重整的启动和退出标准并不依据总体债务率，而是分别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

基金预算支出为分母，计算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的债务付息比率。一方面，以债务付息率作为财政重整

的重要指标是适应我国财政体制，实现债务可持续目标的中国化设定。因为现有财政体制下地方债务本

金和利息的偿还来源并不相同——本金的偿还主要来源于对应的预算收入或新债的发行，“借新还旧”时

并不会影响当年的财政盈余率和正常的财政支出；而利息只能通过对应预算收入偿还，其对当年预算支

出的挤压会对财政盈余率造成直接影响，导致财政疲劳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财政重整对债务可持续

而非消灭债务的追求符合我国发展中国家国情。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需长期聚焦经济建

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支持，面对可能的债务风险，我

国当前的工作重心仍是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

（二）时空维度：财政收支平衡导向的债务规则衔接

政策储备应当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是一个正在进行中并长期持续的过程，

在充分考虑债务可持续性的同时，必须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从整体制度

体系上看，中国的财政重整本身即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和贯彻的一部分，是债务规则在地方层面的建

立和落实。当前全国各地的化债模式与实践措施主要包括财政预算偿还、资产变现、项目运营、转为企

业债务、债务重组、债务单位的破产重整或清算等[7]。结合《预案》中的制度安排来判断，财政重整措施

本就是长效化债模式的一部分。现行财政重整制度已经做出了改进财政管理的要求，提出要妥善安排收

支预算，衔接常态化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政策措施。可以看出，财政重整制度的长期功能定位是实现债

务风险应急制度与常态化债务管控制度的衔接——这是建立和贯彻全国债务管理机制中的关键环节。

财政重整制度的长期功能着眼于财政规划管理，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当财政重整实现债务

风险应急管理目标，缓解地方债务问题带来的紧迫性风险时，相关市县政府应当暂停相关应急管理制度，

转向中期财政规划管理，使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与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政策措施相衔接。在这个过程

中，如同系统的“一键重启”，财政重整通过“重启”财政运作模式实现财政管理的改进，在财政运作上

与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政策措施衔接，进而实现与地方债务管理制度的衔接。

财政重整作为一项财政政策安排，最终是以财政收支平衡为导向的。现行财政重整制度以及财政部

部门负责人已经对财政收支平衡目标提出了要求：早在2016年11月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出台《地方政府

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答记者问中，就明确指出财政重整的目标是“使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相一致，

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状态”。《预案》之《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一章中也多次将财政收支平衡作为制度

绩效的考量因素。可以认为，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重整措施绩效的重要指标。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债务

可持续是影响财政收支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其仅仅面向当年基础盈余率对政府债务率积极反应，并

未从长期动态视角评价短期趋利行为对财政收支平衡的长期影响。因此，债务可持续并非决定财政收支

平衡的唯一因素，财政收支平衡的实现还依赖于对财政收支的长期管理与控制——这些措施并不直接针

5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对地方政府债务。

（三）工具维度：构建风险财政体系的财政政策手段

从财政政策工具的取舍与组合维度观察，尽管实施债务高风险地区财政重整是地方政府债务应急处

置的重要内容，但现有研究并未明晰财政重整规制工具与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措施之间的关系，亦未

将其置于整体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体系下开展论述。

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措施的功能直接面向紧急状态下的债务控制，相关措施按照一般债务与专门

债务的不同分类处理。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的债务控制核心制度安排包括债务重组（主要为债务置

换）、债务单位的债务重组与依法破产（针对专项债务）、不同财政收入资金调转、部门层面的支出结构

优化、政府及其部门和债务单位层面的资产变现、上级政府先行代垫偿还或进行救助、强化预算审查，

以及对地方政府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问责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关责任人员的追责等。此外，债务风险

事件应急响应措施还包括一系列报告制度、上级领导小组督导机制，以及上级政府对地方新发行债券的

控制与暂停。就财政重整而言，措施大体较之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措施严厉：如财政重整制度直接从

税收征管着手和削减财税优惠着手；将支出控制和资产处置直接上升到整个政府层面。检视现有财政重

整制度：政策工具非常广泛，几乎涵盖所有的财政政策手段，涉及应急状态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协调、

财政规则的确认与落实，以及以财政收支为主要矛盾的财政整顿。财政重整的本质是政府利用预算和税

收等手段，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以应对紧急债务风险并平衡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相较于分级分类的债

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措施，财政重整制度更着眼于宏观层面整体的财政政策安排，而并非针对某一具体

的债务风险事件。政策工具与债务风险应急响应措施之间体现出持续性与临时性、共性与个性、普遍与

特殊的关系。

根据财政风险在财政运行各环节的具体表现划分，可将债务风险视为财政风险的一种[8]。中国地方财

政重整本质上是特定财政风险下地方财政运作体系的建立，以保障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不让债务风险影

响正常的财政运作。OECD国家的财政整顿旨在降低政府负债率和重新平衡财政，其中包含对财政规则的

强调——其前提是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相对完善[9]。与域外制度不同，中国的财政重整本身即地方风险财政

体系与风险财政规则建构的一部分，是债务风险防控与地方稳定发展多元需求下地方财政运作体系的回

应和调整。财政重整的制度安排基于风险社会视域下跳出传统思维框架的风险逻辑，本质上是政府运用

公共资源调整整体财政运作抵御债务风险的规制工具。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集中动员社会资源防范化解

债务风险，使公共风险最小化，通过利益关系的调节形成公共风险的治理结构，并注入确定性使地方风

险财政运作体系能够满足统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的需求[10]。

三、财政重整制度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规范未凸显财政重整制度价值

我国的财政重整制度是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制度的一部分，其在债务风险事件应对中有其特殊的

面向，发挥其独立的应急或常态化债务应对、管理功能。尽管财政重整是地方政府债务应急处置的重要

内容，但目前并无研究说明财政重整何以成为一项区别于其他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措施的制度。我国

的财政重整制度并不能照搬域外的地方政府破产制度来理解，要结合各级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措施进

54



冯春夏，裴敬伟：地方政府债务财政重整的逻辑重塑与制度优化

行综合研究——而现有研究多将二者视为同一制度表达，或忽视财政重整与其他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

措施的关联性。

从内容上看，财政重整的部分制度安排与各级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措施存在一定重叠，如都存在

处置政府资产、申请上级救助、加强预算审查、开展责任追究等措施。但财政重整与各级债务风险事件

应急响应措施是否可以并行使用，并不能直接从规范中得出结论。如果强行将财政重整视为各级债务风

险事件应急响应的替代性升级措施或最终措施，则财政重整将会因其适用性降低而失去其制度有效性：

《预案》所列举的财政重整措施并未区分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而在现有的财政重整实践中，以一般公共

预算为偿债来源的一般债务比重并不高，一般债务付息只占公共预算支出的一小部分；以政府性基金为

偿债来源的专项债务是地方债务的主要构成，且该部分债务的规模历经数年的化债措施并未降低。财政

重整中的主要措施例如加强税收征管、压减财政支出等与一般公共预算有关的安排虽然优化了整体财政

收支结构，但并不涉及专项债务问题，不能降低专项债务付息率，不能满足实践中地方政府退出财政重

整的需求。此外，财政重整本身还存在制度选择问题：即《预案》所列举的财政重整措施应当同时开展

还是因问施策——《预案》对此并未提及。尽管《预案》对诸如拓宽财源渠道、优化支出结构、处置政

府资产等各项措施实施的逻辑顺序有较为清晰的表述，但其每项财政政策手段的目的指向性不明，这可

能造成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制定的盲目性。事实上，现有相关规范并未对财政重整制度的目的价值作

出明文规定，仅在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出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答记者问中有所表述。

从形式上看，《预案》中财政重整以“计划”的形式出现，其规则化不强，法律位阶不高，具有明显

的行政属性，表现出较强的任意性。财政重整规则化形式化的缺乏极大地影响了财政重整制度的稳定、

确定和可预期。从程序上看：首先，尽管《预案》规定“实施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必须依法履行相关

程序”，但并未在其中单独对“相关程序”、具体申请人和受理机构等进行规定[11]，也并未指出明确的依据

——这为财政重整实施过程的统一性和制度稳定性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其次，目前的财政重整制度缺乏

系统的启动和终止程序，表现在财政重整实践中，对地方官员而言，从债务风险评估到财政重整的启动

均较为突然；财政重整启动程序的模糊使地方官员难以界分债务高风险地区与财政重整地区的施政重点，

影响财政重整目标价值的实现；且单单以债务付息率作为财政重整的终止条件容易使财政重整制度滑向

“数字重整”，使制度无法发挥其应然价值。最后，财政重整的监督机制并不完善，《预案》中的财政重整

授予了地方政府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形成了以行政为绝对主导的地方财政重整[12]，地方政府在财政重

整的过程中充当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在财政重整的巨大绩效压力下，容易导致上下

级政府之间的出于政绩或责任规避的“共谋”[13]。

（二）政策手段偏重应急功能的发挥

现有财政重整的制度安排多集中于债务可持续问题的直接解决，通过开源节流偿还债务的方式降低

债务付息率。而在既有的财政重整实践中，以付息率为标准的财政重整法定启动条件往往被直接视为财

政重整退出条件。以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财政重整为例，地方政府财政重整的“常规操作”是：扩张土

地出让收入以增大政府性基金支出规模[14]，以及将各种国有资产、建设性用地“变现”为可支配财力。其

行为本质上是通过缩小债务付息率的付息金额“分子”或扩大财政支出“分母”来使地方的债务付息率

达到退出财政重整的目的[15]。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手段具有极强的应急性，治标但不治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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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债务风险应对中债务规则的衔接和财政运作体系的构建。

在制度工具的应用上，现有制度缺乏系统性的联结，并未将其制度价值上升至债务风险应对中的风

险财政运作体系构建。风险财政的视野下，财政基于公共风险导向动员、集中和使用公共资源——而财

政功能导向的转变依赖于包括财政收支结构在内的财政运作体系调整。现行财政重整则实践着眼于具体

的财政重整措施，通过各项具体措施以降低债务付息率，而未将其整体置于财政运作体系的构建之下，

缺乏制度的系统性。从财政重整的制度设计以及黑龙江省鹤岗市、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和安岳县多地的

财政重整实践来看④，现行制度安排与策略措施并未着眼于区分对待不同类型的债务或债务的偿还，而是

聚焦于整体财政收支的调整，可见其设计目的具有一定宏观层面的要求而非解决具体的债务问题——该

项功能已经可以由其他债务风险应对措施实现。

在制度效能的发挥方面，现有制度表现出债务规则衔接的缺乏，和财政收支平衡最终目的的忽视。

在债务可持续目标的基础上，一方面，要通过财政重整衔接正在完善中的地方债务规则，构建有利于长

期实现债务可持续的债务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财政重整是面对整个财政系统的制度措施，要避免现行

债务规则和财政重整措施对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破坏，避免债务风险对正常财政运作产生负面影响。尽

管《预案》中多处表现出上述两点要求，如“申请省级救助”一项将风险地区的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申请

临时救助的前置条件；又如“改进财政管理”一项直接提出了与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政策措施相衔接的

要求——但相关规范并未做进一步的要求，现有实践案例研究中对此也并无体现。

现有制度安排中，在实现债务可持续的基础上，虽然财政重整制度还专门对中期的财政规划管理进

行了规定，要求“妥善安排财政收支预算，严格做好与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政策措施的衔接”。但其并未

作出具体要求，更无相应的报告、评价、考核等配套机制。《预案》中“改进财政管理”一项的规定较原

则性，操作性不强，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对地方负责人的能力要求较高。

四、财政重整的制度优化

（一）优化制度设计，明确财政重整的制度价值

第一，规范财政重整的运行机制，增强财政重整制度的形式理性。“当前我国地方财政重整尚未形成

规范层面上的运行机制，仅有事实层面上的运行机制”[17]。现有针对地方财政重整的立法设想提出在《预

案》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地方财政重整法》，通过构建以《地方财政重整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来防止财

政重整的实施的无序性[18]；也有观点认为针对财政重整不必单独立法，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的预算调整部分进行补充立法[19]。无论是否需要针对财政重整单独立法，都反映了规范财政重整运行机

制，完善财政法治的呼吁。必须注意的是，债务规则和财政法治的优化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面临着繁

杂的经济情势和多元的规制对象，需要以审慎的态度接纳现有财政政策制度的立法确认。因此，当前环

境下财政重整制度安排的规范化应当从《预案》中财政重整章节的修改补充入手，首先将其由临时性的

“计划”层面提升至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规范制度层面，使其作为特定情形债务风险应对的必然措施。

其次，还可以在章节中通过更加精细的制度扩充和规范诠释增强地方政府在财政重整过程中政策工具选

择的统一性和确定性，进而提升财政重整行为的可预测性。

第二，明确不同财政政策工具的制度价值，保障财政重整制度功能的发挥。现有财政重整的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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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广泛，几乎涵盖所有的政策手段。从财政重整的基础机制而言，其他风险应对措施的主要矛盾是偿债，

一切措施围绕债务偿还展开。而财政重整并不直接面向具体的偿债问题，其侧重于调整解决问题的财政

机制。因此，系统上看，应当在规范开头以原则的形式明确财政重整制度以财政运作体系构建为主要价

值导向，并对财政重整的直接功能、长期功能和核心功能进行说明。在此前提下，针对不同制度安排，

明确相应政策工具的价值倾向，进而确定不同制度以及各项制度安排之间的适用逻辑。如明确增加政府

资源性收入、处置政府资产、申请省级救助等措施的主要价值倾向是实现债务可持续；而优化支出结构

和加强税收征管等措施更倾向于构建应对债务风险的财政运作体系。通过价值导向的确定明确财政重整

与其他各级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响应措施、财政重整措施间的启动逻辑顺位，进而明确各个制度的并行与

衔接机制。

第三，完善财政重整的程序设置，以独立程序凸显制度独立价值。作为公法制度，财政重整应注重

通过独立程序以确定重整行为的合法性，并以此避免制度适用中与其他债务风险应对措施的混淆。地方

财政重整的启动和终止可由上级政府组织专家论证大会，地方政府可以参加，并对相关问题作出报告与

解释。如果确定财政重整为必要措施，则应在获得财政部批准后启动地方财政重整程序，从而提高启动

过程的程序性。也可以引入听证制度，邀请利益相关人参与，增强民众参与，增进财政重整制度理解，

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此外，应当进一步完善财政重整的监督机制，避免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

员”。《预案》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件报告制度，地方政府需及时上报发现的债务风险，并详述

已采取及计划采取的应对措施。财政重整作为其主要措施之一，理应包含在报告范围内。报告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监督功能：上级政府在审阅报告时，以及财政部门在接收抄送报告时，均可发挥监督作用。

（二）改进财政管理，涵摄财政重整的多维度价值

财政重整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制度，应当在其制度逻辑的基础上实现债务风险防控与债务管理制度建

构。要避免财政重整异化为以退出应急程序为目的的“财政数字调整”。当前阶段财政重整制度的优化向

度应集中于在现有应急制度的实施基础上，促进财政重整的治理体系化和制度集成化，避免财政重整制

度在维度上的局限性。

首先，在工具维度，要推动以债务风险防控为主要矛盾的风险财政运作体系构建，统筹好地方债务

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应当通过财政重整，推进债务风险应对的财政法治体系建设，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就风险财政运作体系的建构而言：在财政安全维度，要始终将基层“三保”摆在财政工作的最优先位置，

严肃财经纪律，完善基层财政运行监督；在风险化解维度，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厉行节约过紧日

子，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促进财政运作提质增效；在长效发展维度，还应当加强财政管理，深入推进财

政法治体系建设，实现财政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增强财政政策协同性和宏观政策取

向一致性，使同样的钱花出更大的成效。

其次，在时空维度，应当在财政重整的制度实施中重视健全债务风险防控长效机制。财政重整长期

目的的实现有助于进一步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协同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第

一，要以科学绩效评估的设计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功能导向。财政重整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构建目标要

求其绩效评估应秉持长远的眼光，重视财政收支的长期平衡。虽然现行财政重整制度以及财政部部门负

责人已经对财政收支平衡目标提出了要求，但并未将其直接视为财政重整绩效评估的主要理念。相关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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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仍集中于降低债务付息率，诸如扩张土地出让收入以增大政府性基金支出规模等应急措施可能造成未

来更大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可以通过科学的财政收支平衡评估标准设置，将财政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重整

措施绩效的重要指标，把财政收支预算的合理性、中长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有效性纳入考量，以评价财政

重整在长远意义上对债务风险防控的意义和效果。第二，要以长效机制建构为目标促进债务规则衔接的

有效开展。中期的财政规划管理是财政重整制度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防控压力下的财政运作模式，是我国政府债务管理进一步制度化的优化向度。应当进一步明确“改

进财政管理”措施的必要性，将其作为财政重整效果的重要考核标准。并应当围绕中期衔接工作的成效

建立一系列考核评价机制，以检验债务规则衔接进度与常态化债务管理制度的建构成效。

注释：

① 参见：刘子茜 . 地方政府财政重整的规范逻辑与制度建构——兼论破产法律框架的价值与局限[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4(2):149-166；胡光志,王璐 .论地方财政重整及其法治进路[J].甘肃社会科学,2020(4):139-146；李帅 .国家治理现代化

视域下地方政府财政重整制度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32-36+127；华国庆,盛钧俣 .我国地方

财政重整制度的释评与完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101-107；温来成,李慧杰 .地方财政重整制度

与政府作为[J].改革,2016(12):114-122。
② 参见：沈朝晖 .地方政府财政重整与债务重组中的司法权[J].中外法学,2021(2):505-521；游宇,耿曙,李妍,等 .财政重整与

地方政府债务管控制度化——基于一个市辖区的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0(2):40-52；郭婧 .财政整顿策略：国际

经验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7(3):152-163。
③ 另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有关财政重整的论文中，“财政重整”一词的英文翻译并无统一意见。主要有两类译法。一类

将财政重整译为Fiscal Restructuring 或Fiscal Reorganization，这种译法普遍认为财政重整应当包含债务重组功能；另一

类将财政重整译为 Fiscal Adjustment 或 Fiscal Consolidation，认为财政重整与债务重组是两个制度，对应不同的功能，

二者应该分开。

④ 财政重整制度并未对一般债务与专项债务进行分类处理。在债务风险事件分级响应和应急处置措施中，“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一般债务违约”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专项债务，因政府性基金收入不足造成的债

务违约”被分类进行处理，而财政重整专章对该问题并未分类进行回应，相关措施是按照财政政策的制度逻辑进行罗

列式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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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of Fiscal 
Restructuring for Local Government Debt

FENG　Chunxia，PEI　Jingwei
Abstract:Fiscal Consolid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the emergency response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 events,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vernment debt management mecha⁃
nism and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debt risk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coor⁃
dinating the local debt risk resolution and stable development,the Fiscal Consolidation system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use of fiscal policy mea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isk financial system,the convergence 
of debt rul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balance of payments,and the emergency fiscal consolid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bt sustainability under the emergency state.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Subsequently, the institutional 
value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should be highlighted through optimized design,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should be encompassed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iscal management 
system,thereby achieving the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Keywords:Fiscal Consolidation;institutional logic;local debt;system optimization;risk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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